
证券代码：300492           证券简称：山鼎设计      公告编号：2020-021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图山鼎”、“公司”或“母公司”）于

近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237号）。经过认真核实，现就关注函的

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近三年业务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股本规模及股价情况、主要财务数据、每股收益等指标详细说明本次转增股本

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分析转增比例是否与业绩变化幅度相匹配。 

回复： 

1、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 

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建筑设计业务依托于房地产行

业，虽然面临重大挑战，但前景依然相对稳定。存量市场中，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开始进入精细化的“新城市”发展阶段；从增量上看，国民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

平的提高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未来我国将持续推动城

镇化发展。未来的城市建设强调“以人为核心”，城市建设增量空间向中西部地

区、村镇转移，大城市的城市存量更新逐步取代增量发展，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主

题，业务构成将从新城新区建设转移到城市更新为主。公司作为具备设计总承包

能力并有良好现金流辅助的企业，依托在设计行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必将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 

华图山鼎属于建筑设计服务业，主营业务是提供建筑工程设计及相关咨询服

务，公司扎根于新城镇发展和城市更新的核心驱动区域的中国中西部地区，业务

辐射全国。自2003年成立至今一直从事建筑工程设计及相关咨询服务，经过多年

的发展，公司已发展成为在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民营建筑设计



企业之一。 

2、近三年业务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1）近三年业务情况 

近三年公司不断加强市场拓展，努力拓展优质客户。持续推进BIM技术应用，

着眼于图模联动、产研结合、技术领先的执行理念，公司在BIM精确化成本算量、

项目管理及运营维护应用等各方面进行了实践与合作，推动BIM在建筑全生命周

期的全面应用和价值提升。公司在装配式建筑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将根据各地

政府部门主导的发展策略，配合客户逐步推进，提高建筑行业的产业化水平。 

公司持续稳健发展，近三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4,994.10万元、21,594.67

万元、21,373.8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61.31万元、2,674.48万元、

2,109.40万元。 

（2）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是：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以“整合创意，

设计未来”为使命，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逐步发展成为创意驱动型综合产

业设计平台运营商。公司将继续专注于向客户提供建筑工程设计和相关咨询服

务，同时提升设计资源的整合能力，协调专业的设计公司，加强综合设计管理能

力，致力为客户提供更全面、专业的设计和管理服务。在引进新的控股股东之后，

在增强公司自身经营能力的同时，或期拓展与开发更具竞争能力的客户及业务资

源。 

3、公司股本规模及股价情况 

截止本函件回复公告日，公司股本规模为 8,320 万股，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股

本规模相比，目前公司股本规模相对偏小。上市满 1 年的同行业上市公司股本列

表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总股本（万股） 2019 年营业收入（万元） 

1 300500.SZ 启迪设计 17,448.02 125,428.61 

2 002949.SZ 华阳国际 19,603.00 119,464.89 

3 300284.SZ 苏交科 97,140.60 596,718.61 

4 300668.SZ 杰恩设计 10,635.25 38,963.11 

5 300675.SZ 建科院 14,666.67 46,797.21 

6 300746.SZ 汉嘉设计 22,573.83 118,095.83 

7 600629.SH 华建集团 53,415.30 未披露 

8 603017.SH 中衡设计 27,511.47 195,076.10 



9 603018.SH 中设集团 46,437.26 468,841.41 

- 平均值 - 34,381.27 213,673.22 

10 300492.SZ 山鼎设计 8,320.00 21,373.88 

数据来源：Wind 

 

自 2015 年 12 月上市以来，公司以现金分红为主，未实施过送红股或转增股

本。近三年股本及股价主要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4 月 21 日 

股本总数（万股） 8,320 8,320 8,320 8,320 

股价（元/股） 44.82 18.83 50.63 47.90 

 

近年来，公司业务发展稳定。2019 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2,109.40 万元，相比于 2017 年度 2,061.31 万元，增长幅度为 2.33%。2020 年

4 月 21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47.90 元/股，相比 2017 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

44.82 元/股，涨幅为 6.87%。  

4、主要财务数据、每股收益及利润分配情况 

近三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持续稳定。鉴于当前

稳健的经营状况，公司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预期，在保证

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体现了

公司积极回报股东的原则。 

主要财务数据、每股收益及利润分配情况列表如下：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元） 213,738,816.56 215,946,744.36 149,941,00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21,094,012.30 26,744,782.97 20,613,08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042,146.51 87,018,747.28 14,869,805.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32 0.25 



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拟以 82,639,100 股

（总股本 83,200,000 股扣

除已回购股份 560,900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3 元（含税），分配现金

红利总额为 19,006,993.0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

此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3,200,000 股扣除已回购

股份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

数 82,639,1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5.033936 元(含税)，不转增

不送股，此权益分派方案

已于 2019年 5月 7日实施

完毕。 

以总股本 83,200,000 股为

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

体股东以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 1.8 元（含

税），不转增不送股，此权

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实施完毕。 

现金红利金额 19,006,993.00 41,599,994.05 14,976,000.00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股本（股） 83,200,000.00 83,200,000.00 83,200,000.00 

回购股份数（股） 560,900.00 530,200.00 - 

总资产（元） 372,274,088.22 403,633,450.68 387,988,45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293,046,644.95 314,932,023.99 314,238,480.36 

每股净资产（元/股） 3.52 3.79 3.78 

资本公积（元） 96,557,569.25 96,215,633.27 96,215,633.27 

合并未分配利润（元） 101,312,786.99 125,346,340.75 116,061,400.86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元） 
96,823,207.51 116,562,433.06 109,183,845.36 

备注：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稀释后每股收益为0.15元。 

 

5、本次转增股本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公司上市至今一直遵守《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第 170 条中明确“公司应充分考虑对投

资者的回报，应当每年按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规定比例向股东分配现金股

利”，公司一直以来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积极回报股东。 

2017 年至 2019 年公司分别实现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1,486.98 万元、8,701.87

万元、3,104.21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1.31 万元、 2,674.48

万元、2,109.40 万元；近三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累计 13,293.06 万元，远高于近

三年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845.19 万元。 

公司业务为建筑设计，属于轻资产公司类型。公司总股本规模偏小，上市



以来以现金分红为主，未实施过送红股及转增股本。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每股净资产为 3.52 元，母公司资本公积余额 9,837.25 万元，其中股本溢价

9,738.06 万元，大于注册资本 8,320 万元。本次预计转增 5,784.74 万股，资本

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结余金额较高，具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条件。 

综上所述，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是在充分考虑了公司

现有股本结构及规模，并结合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而提出的，

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相匹配，有利

于扩大公司股本规模、增强公司股票流动性，能更好地回报广大股东，具有充

分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二、请以列表形式说明持有你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及自 2019 年 8 月筹划

拟变更实际控制人事项以来辞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明细及限

售情况，请核实上述股东未来六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若存在，进一步说明

公司本次转增股本是否存在配合上述股东减持的情形。 

回复： 

1、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情况 

2019 年 9 月 3 日，车璐、袁歆与华图宏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图

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车璐、袁歆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共计 2,496 万

股股份（其中车璐持有 606 万股、袁歆持有 1,890 万股）转让予华图投资，转让

完成后，华图投资将取得上市公司 30.00%的股权。 

持股 5%以上股份股东的持股及限售情况： 

股东 

持股情况（截止 2020 年 4 月 21 日）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华图投资 24,960,000 30.00% 0 24,960,000 

车璐 18,214,448 21.89% 18,214,448 0 

天津原动力 5,850,000 7.03% 0 5,850,000 

袁歆 5,161,500 6.20% 0 5,161,500 

 

2、2019 年 8 月筹划变更实际控制人事项以来辞职董监高的持股情况 



 

序号 姓名 辞任职务 任期终止日期 

持股比例

（2020年 4月

21 日） 

持股数量 

（2020年 4月

21 日）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限售原因 

1 车璐 董事长 2019 年 12 月 18 日 21.89% 18,214,448 18,214,448 
董监高离职

锁定 

2 文学军 董事 2019 年 12 月 18 日 3.52% 2,925,000 2,925,000 
董监高离职

锁定 

3 肖斌 董事 2019 年 12 月 18 日 辞任董事时未持有公司股份 

4 初永顺 独立董事 2019 年 12 月 18 日 辞任董事时未持有公司股份 

5 谢军 独立董事 2019 年 12 月 18 日 辞任董事时未持有公司股份 

6 杨瑛 监事 2019 年 12 月 18 日 辞任监事时未持有公司股份 

7 胡志霞 监事 2019 年 12 月 18 日 辞任监事时未持有公司股份 

8 刘骏翔 董事会秘书 2019 年 11 月 05 日 辞任高管时未持有公司股份 

9 刘骏翔 副总经理 2020 年 01 月 21 日 辞任高管时未持有公司股份 

 

3、上述股东未来六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经确认，上述股东华图宏阳投资有限公司、袁歆、车璐、天津原动力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文学军均表示在未来 6 个月内无减持计划。 

 

三、请补充说明筹划此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过程，包括推出利润分配方

案的提议人、参与筹划人、内部审议程序、保密情况等，并核实是否存在信息

泄漏。 

回复： 

1、筹划此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过程 

2020 年 2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2020 年 4 月 8 日，结合公司发展情况，公司董事长吴正杲，副董事长、总

经理陈栗，董事董慷达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商讨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基于

公司目前总股本规模较小，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股本，为公司下一步发展打好基础，  

结合公司的盈利水平、财务状况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提出了分配建议，基于



此讨论分配预案。 

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共同草拟了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4 月 10 日，公司将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9 年度董事会和监事会

会议通知及其它会议材料以邮件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 年 4 月 20 日收市后，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 2019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该公告已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对外

披露。  

2、相关信息保密情况 

公司在利润分配方案的筹划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信息保密制度。在内幕信

息公开披露前将该信息的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要求所有内幕信息知情人

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对外泄露，应妥善保管载有内幕信息的文件。同时，公司按

照《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进行了登记管理，并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报备了 2019 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情况。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筹划过程中不存在信息泄露。 

 

四、请向我部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

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自查结果。 

回复：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并经公司全面自查，公

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在自查期间，即本次利润

分配预案披露前一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就贵部关注函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已审慎核查并在前述问题回复中对公司

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